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1頁

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　函

地址：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南區1

樓

承辦人：張志豪

電話：1999#8399

傳真：02-27595772

電子信箱：bm1802@mail.taipe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4月11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都授建字第107112690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11269000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內政部釋示有關紅黃單之震損屋是否符合都市危險及

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3條第1項第1款或第3項之規定

執行疑義一案，請轉知所屬會員知悉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內政部107年3月14日台內營字第10708034052號函辦理

。

二、本案納入本局107年內政部建管法令函釋彙編第014號，目

錄第三組編號第001號，網路網址：www.dba.tcg.gov.tw

。

正本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、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、臺北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、台北

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

副本： 2018-04-11
14:02:05

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1頁

內政部　函

地址：10556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號(

營建署)

聯絡人：游穎軒

聯絡電話：02-87712750

電子郵件：s896316@cpami.gov.tw

傳真：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3月14日

發文字號：台內營字第1070803405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貴局函詢九二一震災經張貼紅色標誌或黃色標誌之建

築物是否符合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（以下

簡稱本條例）第3條第1項第1款或第3項之規定執行疑義1

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本部營建署案陳貴局106年12月15日中市都更字第10602

16933號函。

二、旨揭疑義，本部業以107年3月14日台內營字第1070803405

號令發布，有關貴局來函所詢事項，請參依前開令意旨辦

理。

正本：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

副本：６直轄市政府、臺灣省14縣(市)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連江縣政府、本部營建署建

築管理組、都市更新組 2018-03-14
08:59:33

臺北市政府 10703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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